
深圳市2012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方案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以学生为本”和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二、  组织领导：深圳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在市招生委员会、市教育局统一领导下，由市教育局招生考试办公室统筹，德育与体卫艺处、局办公室、基础教育一处、基础教育二处、工委办、政策法规处、教科院等部门共同参与组织实施。
三、 考试对象：2012年所有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的考生(含具有我市户籍现在就读于外地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四、考试时间：2012年5月5日至5月20日。具体考试时间由市教育局统一安排。 

五、考试办法：

采用“1+1”方式，即1个必考科目加1个选考科目。
（一）必考科目：200米跑（采用电动计时）。
（二）选考科目：在市教育局规定的以下6个选考项目中任选一个项目进行测试：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立定跳远、一分钟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投掷实心球、一分钟跳绳、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等。

（三）考试项目的规则及评分标准：执行《2012年深圳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目规则及评分标准》（见附件1）。

（四）计分方法：2012年我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成绩（总分）取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两科考试成绩得分的平均分，平均分超过100分的按100分计；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成绩计入其中考考试总成绩（按0.3的权重计入标准总分）。
（五）体育尖子生免考规定：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体育尖子可享受体育免试的政策：
1、在初中阶段参加我市教育行政部门或与市体育行政部门联合主办的体育比赛，并获个人或集体项目前６名、三棋和桥牌单项前3名，三模（仅限车辆、航空航天、航海及无线电测向）单项的第1名；

2、在初中阶段参加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或与体育行政部门联合主办（必须是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处委派或经区教育局同意，报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处批准代表深圳市参加）的体育比赛，获团体或个人前８名；

3、在初中阶段获得国家二级以上等级运动员称号。

以上1、2、3项必须凭比赛秩序册、成绩册、成绩证书原件、复印件及运动员等级证书原件、复印件，先由学校统一报区教育行政部门初审合格后（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再报送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处复核（市直属学校直接报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处复核），其成绩按体育中考满分计入中招考试成绩。

从2014年起取消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体育尖子免考的规定。

（七）病残学生免考、择考、缓考的规定：
1.丧失运动能力的残疾学生（有深圳市残联核发的残疾证书），由残联审核、公示，记入学生档案，可免考体育，按中考体育成绩满分100分计算。

2.身体存在重大疾病（如有严重心脏病、癌症等）不能参加体育活动者，在初中阶段已办理免修体育实践课手续的体育考生，出具市级以上医院证明材料在学校申请，上报市教育局，经核实后可免体育考试，按中考体育成绩70分计算。

3.身体发育异常（如侏儒症、巨人症等），严重营养不良及肥胖症、畸形（如严重脊柱弯曲、鸡胸、明显Ｏ型和Ｘ型腿等达II度），但平时仍上体育实践课的考生，由本人申请，学校审核，可选择只参加选考科目中的一项考试，按实际得分的70%计算得分计入中招考试成绩。

4.临时有伤病（如骨折、肌肉拉伤等）的考生（具有区级以上人民医院或中心医院证明）及女生例假（由学校出具证明），可申请缓考，补考时间在文化课统考前，全市集中一次性补考（时间另行通知）。

5.对临时伤病及身体发育异常学生的鉴定，各区教育局必须指定医院，有以上情况的学生必须出具指定医院的证明，其它非指定医院的证明均视为无效（市属学校按校址所在辖区划归到相应区）。

六、组织工作及要求
（一）成立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市教育局主管领导、招考办、德育与体卫艺处、基础教育一处、基础教育二处、工委办负责人及各区教育局主管领导组成。

（二）领导小组职责

1.组织召开有关会议，研究确定考试办法、收费标准；检查、指导、监督中招体育考试工作，处理考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2.  根据粤教体函〔2011〕81号文件，确定考试科目、时间，制定方案和《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指南》。

3.   审批体育尖子，残疾（由市残联审核）、重大疾病、身体发育异常及缓考学生资格。

4.    组建全市监考队伍，并对监考人员进行培训。

5.  成立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体育场地、设备、器材检查小组，对各考区考场准备情况进行检查、落实。

6. 根据各区、市直属学校实际参加体育考试的人数，审定各区及市直属学校考试的日程。

7. 落实考试收费、考号、报名、校对、成绩录入、成绩发布等工作。

8. 对各学校、各考区考试情况进行抽查和复查。

9. 对在体育考试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处理。

（三）考区和考场的设定及要求

1.全市设福田、罗湖、南山、盐田、宝安、龙岗、光明、坪山、市局直属学校等九个考区，原则上各考区设１至２个考场。

2.各考区设主考１人，副主考2人，工作人员若干人。

3.各考区必须采用符合国家技术质量标准的田径运动会电动计时设备。

4.各考区要认真做好本考区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的考试日程安排，并组织好各校必考和选考科目的考试；必考和选考科目的考试必须在一天内完成，全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必须在5月20日前完成。如遇雨天或其他原因影响正常考试而需停考的，由考区正、副主考研究，报请市教育局同意，可另行安排考试时间，并通知监考组及有关学校。

5.考场应完全符合考试场地标准要求，且利于封闭、靠近大部分参考学校。各考区选定考场后于4月15日前报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审批。

6.各考区要认真检查考试的场地、器材、保卫措施以及医务、后勤等方面的落实情况，并对考务人员进行培训。

7.各区负责安排本辖区考生的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报名、考试，并负责接受本辖区具有深圳户籍但就读于外地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的升学体育考试报名、考试。

8.各区负责安排监考人员的食宿；监考人员工作补贴参照我市中考文化课考试规定的标准落实，280元/人/天。

9.各考区要与市招考办、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处密切联系，及时汇报工作情况。

（四）考场的规定及要求

1.考场所在学校的校级领导负责落实考场的各项准备工作，要特别注意做好考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2.各考场要认真准备好考试所需要的场地、器材等，并备有裁判和工作人员休息室，设考试区、候考区及专门的准备活动区域。

3.做好考试的宣传工作，张贴有关考场规定、考生须知和投诉电话。

4.考场内要设医务点和茶水供应点，配备救护车辆，与附近医院建立绿色救助通道。

5.考场实行全封闭，除主考、纪检、监考人员、当场考生和医务人员外，未经考区主考同意，任何人不得进入考场。

6．考场所在的学校要配备相应专线网络（或无线专用网络），配备电脑和打印设备，以便现场录入考生考试成绩。

（五）对参加考试学校的要求

1.学校要向学生及家长做好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宣传工作。

2.考试前做好考生的体检工作（结合毕业班体检进行），体检有异常的考生，按考试办法第七条有关规定处理。

3.提前核对考生的姓名、考生号（考生号为考生中考考生号，以市招考办提供的数据为准，每生一号，不得重复和遗漏）；做好考试网上报名（200米分组、选考项目）、成绩登记卡打印核对、粘贴照片（近期一寸彩照）、盖章等工作。

4.协助病、残学生办理免试、缓考等有关手续。

5.按考区排定的时间组织好学生参加必考和选考科目的考试。各校必须由一名主管校领导负责考试的各项工作，考前（4月15日前）将参加各选考科目考试的人数进行认真统计，上报考区，以便统一安排。

6.参加考试时，各校要做好学生的组织工作，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根据考试时间的安排，派出校领导和教师依时组织学生赴考。要特别重视往返途中的安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7考试结束一小时后领取全校考生考试成绩。

8.做好考生收费工作，并按规定上缴到市招考办。

9.学校要服从考区的安排，尊重监考人员，如有问题应及时向考区负责人反映。

10.对必考科目，各考区（或各学校）要依据上报信息将考生进行分班、编组，并制作成电子文档和考试秩序册。

11.学校不得向监考人员馈赠钱物，不得宴请监考人员。

（六）对考生的要求

1. 做好考前准备，学习考试有关规定及规则。

2.  凡体育尖子和病、残学生必须按有关规定提前办理好免试、缓考手续。

3. 考生要实事求是，既不能隐瞒疾病情况，也不能虚报疾病，否则后果自负。考生如选考800米、1000米，需出具区以上医院的体检证明及心电图检验表，由学校统一上交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审核后，方可报名考试，否则需重选其它选考项目。

4.    考试前，要校对自己的考生号等考试信息。考试时，自备钉鞋，整队进场，听候监考人员分组检录。

5.    考生必须提前30分钟到达考场，凭中招体育考试成绩登记卡由学校统一带进场考试；考前要充分做好准备活动，考后做好放松活动。注意安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6.   考试完毕必须核对成绩并签名确认，如对成绩有怀疑应及时向监考组长反映。

7.     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在考场内不得打闹、嬉戏。

8.     考试完毕必须尽快退出考场，不得在考场内逗留，不得纠缠监考人员查问成绩。

9.     有礼貌，尊重监考人员，服从裁判。

10.如发现监考人员有违纪行为要及时书面向主考或纪检人员反映。

（七）监考人员的组成及职责

1.各区考试监考人员由各区教育局统一抽调，市局直属学校监考人员由市招考办和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处统一抽调，各考区设主考１人、副主考2人、纪检2人、考务2人、监考员不得少于80人（其中市派技术监督2人和市派监考人员30人）。

2.监考人员要认真学习有关文件，熟知相关纪律及考试规则，掌握正确的裁判方法，做到一视同仁，统一尺度，统一标准。参加市或区组织的培训学习之后签订承诺书。

3.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

4.服从领导，团结协作，遵守纪律，文明礼貌，佩证上岗。

5.考试负责人要向考生宣布有关事项和要求，并在每场开考前监考人员随机轮换。监考人员对考生要态度和蔼，热情服务。

6.监考人员必须提前20分钟到达考场（检录员提前30分钟），工作期间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带通讯工具。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工作的，须经考区负责人同意方可离开。

7.考务人员在开考前30分钟与参加考试的学校联系，收齐该校全部考生成绩登记卡。考务人员对缺考、缓考学生进行登记，并做好分道、分项等工作。检录长召集考生在指定地点集合，宣布考试纪律和要求。

8.监考人员要对考生进行安全教育，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

9.每项考试完成后，监考员应当场宣布成绩，同时，记录成绩的监考员复读确认成绩，并要求考生在成绩登记卡上确认签名。

10.登记考生成绩出现错误时，监考人员应会同市派监督员或主考（副主考）用红色笔进行更正，并签上更正人姓名。

11.每个学校考试完毕后，考务人员应将考生成绩登记卡按班检查无误后，装袋密封交考区保管。本考区考试完毕，考务人员应立即将考生成绩登记表一起送市招考办保存。

12.成绩复核：对成绩有异议的考生，由考生提出申请，学校统一将申请复核考生名单汇总，在本校考试结束三天内，由市招考办、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处会同局纪检部门对申请人成绩进行复核。

七、纪律要求

（一）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如发现违纪行为，将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二）各考区的主考及纪检人员要严格把好监考纪律关，市招考办和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处可对各考区考试情况进行随机抽查或复查，一经发现问题可令其停考或重考，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考试中，如发现不尽责的监考人员，将予以警告或取消监考资格。

（四）各考区的监考人员及工作人员按规定的标准就餐，各考场不得宴请监考人员及工作人员；学校和个人不得向监考人员馈赠钱物。监考人员不得接受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宴请，不得收取任何学校和个人馈赠的钱物。对违反考试纪律的学校和个人根据违纪情节进行相关处理。

八、收费及其他

（一）根据粤价函〔2001〕213号和粤教体函〔2010〕5号的规定，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每科每人收费10元，2012年我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按每生必考科和选考科两科、每科10元共20元进行收费，以上费用与中考报考费一同收取。按照“以考养考”和“专款专用”的原则，其中5元上缴市教育局，用于考试成绩管理系统的更新升级、体育成绩处理中心的管理维护、数据统计分析、考试指南编写及印刷、条形码制作、成绩登记卡袋制作、考试前培训工作和考试成绩复核等，其他由各考区用于组织考试（监考人员的劳务开支、食宿、成绩录入、交通费和考区有关工作人员的补贴以及考场的场地、器材等经费支出）。各校于4月15日前将报考费交财政指定的银行帐户，各考区按要求安排使用报考费，不足部分由市、区教育局分别申请专项考试经费解决。

（二）各考区应按程序由电脑统一汇总处理考生体育考试成绩，并将成绩登记卡及考试成绩汇总表存入电子文档。

（三）各考区要认真做好体育考试的总结工作，并将书面总结材料于6月15日前交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领导小组。

温馨提示：

2012年深圳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方案、考试项目规则及评分标准、考试指南、考试场地和器材标准、有关通知、体尖生和成绩公示等相关文件请在深圳市学生体育联合会网上查询，网址：http://www.szxtl.org/
附件1

2012年深圳市初中毕业生

升学体育考试项目规则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项目的规则与方法

（一）200米跑、800米跑（女）、1000米跑（男）

1．场地及器材：原则上在200米以上田径场上进行。使用电动计时设备，用发令枪发令。

2．考试方法：起跑姿势不限，可采用胶鞋、钉鞋或赤脚跑步。其他按田径规则执行。

（二）立定跳远
1．场地及器材：各考区统一配备符合国家计量标准的立定跳远测距仪若干台统一进行考核。沙坑的沙与地面齐平。起跳板采用塑胶防滑跳板或坚固木板，长100或122厘米，宽20厘米，木板厚度不得少于6厘米，塑胶防滑跳板面上的塑胶要紧粘在木板上，不得用钉固定，厚度不得少于0.7厘米，不超过1.3厘米（不得采用弹性过大的纯塑胶起跳板）。起跳板埋入地下，与地面齐平。起跳板前沿与沙坑近端不得少于30厘米。

2．动作规格：两脚自然平行开立站在起跳线后，脚尖不得踩线，原地两脚同时起跳。

3．考试方法：每人连续试跳三次，丈量起跳线后沿至身体着地最近点的垂直距离，取其中最远一次的成绩。不得穿钉鞋和胶粒底鞋，可采用胶鞋或赤脚起跳。登记成绩时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丈量及登记时，监考人员均要唱读出成绩。

（三）投掷实心球

1.场地及器材：各考区统一配备符合国家计量标准的投掷实心球测距仪若干台统一进行考核。20米长的平地一块。实心球球体直径：14－14.5厘米；重量：男、女生均为2公斤±20克；球体为生胶铸造；球体内不得有滚动物。
2．动作规格：投掷前，原地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身体正对投掷方向。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双肩与起掷线平行，原地双手用力把球掷向前方。球出手时双肩须与起掷线平行；不得踩线或过线投掷。

3．考试方法：在投掷区划一条白线为起掷线，受试者站在起掷线后。每人连续投掷三次，取其中最远一次成绩。记录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丈量起掷线后沿至球落地痕迹的最近点之间的垂直距离。为了准确丈量成绩，应有专人负责观察实心球着地点。丈量及登记时，监考人员均要唱读出成绩。

（四）一分钟仰卧起坐（女）

1．场地器材：各考区统一配备符合国家计量标准的仰卧起坐测试仪若干台，倒计时的电动计时器一台。

2．动作规格：考生仰卧于垫上，两脚屈膝稍分开，大小腿成直角，两手十指交叉贴于脑后。考生同伴压住考生两踝关节处。起坐时，以双肘触及或超过两膝为完成一次。仰卧时两肩胛必须触垫。

3．考试方法：监考员发出“预备——起”的口令，同时计时，登记一分钟内所完成的次数。一分钟到时，受测者虽已起坐，但两肘未触及膝盖者，该次不算，违例动作不计次数。

（五）引体向上（男）

l．场地器材：高单杠。

2．动作规格：受测者跳起双手正握杠，两手与肩同宽或直臂悬垂。静止后，两臂同时用力引体向上，上拉到下颏超过横杠上缘为完成一次。

3．考试方法：记录引体次数。每次引体监考员要唱读出成绩。

（六）一分钟跳绳

1．场地器材：各考区统一配备符合国家计量标准的跳绳测试仪若干台。倒计时的电动计时器一台。

2．动作规格：单或双脚均可。每跳一次摇绳须经过头、脚一次。

3．考试方法：监考员发出“预备——开始”的口令，同时开表。记录一分钟内所完成次数。

（七）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

1．场地器材：半场篮球场（篮球场规格为28米×15米），以篮球场中线与边线交叉点为圆心，以30厘米为半径画弧作为该项考试的起始点和折返点，篮球若干个，电动计时器一台。

2．动作规格：单手向前运球，运球时不得走步、滚球跑、推球跑（推拍球向前时助跑不得超过两步）。

3．考试方法：从起始点（双脚在弧线后边）运球，到达篮下投篮，投中后运球至另一侧折返点，一脚踏过弧线后，往回运球上篮，投中后运球回到起点（双脚过弧线）。篮球的规格为成人标准的比赛用球，考试时由考点提供考试用球。

监考员发出“预备——去”的口令后，开始计时，登记来回运球上篮后回到起点的时间。运球中违例者应从违例点开始重新运球。
二、2012年广东省深圳市中考体育项目评分标准
2012年广东省深圳市中考体育科目评分标准
	分值
	200米
	1000米
	800米
	立定跳远

	
	200米场/男（秒）
	200米场/女（秒）
	400米场/男（秒）
	400米场/（秒）女
	男（秒）
	女（秒）
	男（米）
	女（米）

	120
	23.6
	29.2
	23.2
	28.8
	2:53
	2:38
	2.95
	2.47

	115
	24.4
	30
	24
	29.6
	3:00
	2:45
	2.85
	2.37

	110
	25.2
	30.8
	24.8
	30.4
	3:07
	2:52
	2.75
	2.27

	105
	26
	31.6
	25.6
	31.2
	3:14
	2:59
	2.65
	2.17

	100
	26.8
	32.4
	26.4
	32
	3:21
	3:06
	2.55
	2.07

	95
	27.6
	33.2
	27.2
	32.8
	3:28
	3:13
	2.45
	1.97

	90
	28.4
	34
	28
	33.6
	3:35
	3:20
	2.35
	1.87

	85
	29
	34.6
	28.6
	34.2
	3:40
	3:25
	2.32
	1.84

	80
	29.6
	35.2
	29.2
	34.8
	3:45
	3:30
	2.29
	1.81

	75
	30.2
	35.8
	29.8
	35.4
	3:50
	3:35
	2.26
	1.78

	70
	30.8
	36.4
	30.4
	36
	3:55
	3:40
	2.23
	1.75

	65
	31.4
	37
	31
	36.6
	4:00
	3:45
	2.2
	1.72

	60
	32
	37.6
	31.6
	37.2
	4:05
	3:50
	2.17
	1.69

	55
	32.6
	38.2
	32.2
	37.8
	4:10
	3:55
	2.14
	1.66

	50
	33.2
	38.8
	32.8
	38.4
	4:15
	4:00
	2.11
	1.63

	45
	33.8
	39.4
	33.4
	39
	4:20
	4:05
	2.08
	1.6

	40
	34.4
	40
	34
	39.6
	4:25
	4:10
	2.05
	1.57

	35
	35
	40.6
	34.6
	40.2
	4:30
	4:15
	2.02
	1.54

	30
	35.6
	41.2
	35.2
	40.8
	4:35
	4:20
	1.99
	1.51

	25
	36.2
	41.8
	35.8
	41.4
	4:40
	4:25
	1.96
	1.48

	20
	36.8
	42.4
	36.4
	42
	4:45
	4:30
	1.93
	1.45

	15
	37.4
	43
	37
	42.6
	4:50
	4:35
	1.9
	1.42

	10
	38
	43.6
	37.6
	43.2
	4:55
	4:40
	1.87
	1.39

	5
	38.6
	44.2
	38.2
	43.8
	5:00
	4:45
	1.84
	1.36

	0
	39.2
	44.8
	38.8
	44.4
	5:05
	4:50
	1.81
	1.33


备注：1．本标准以分段分值表示。在实际评分上，按每一分值计算到百分之一。如男生1000米3:49，则实际得分为76分。

            2．本标准田径径赛项目成绩为手计时成绩，使用电动计时则按田径规则中有关手计时和电动计时转换要求执行。
	分值
	投掷实心球
	引体向上
	一分钟仰卧起坐
	一分钟跳绳
	半场来回运球上篮

	
	男（米）
	女（米）
	男（次）
	女（次）
	男（次）   
	女（次）
	男（秒）
	女（秒）

	120
	14.2
	11.2
	23
	70
	254
	254
	9
	13

	115
	13.4
	10.4
	21
	65
	239
	239
	11.5
	15.5

	110
	12.6
	9.6
	19
	60
	224
	224
	14
	18

	105
	11.8
	8.8
	17
	55
	209
	209
	16.5
	20.5

	100
	11
	8
	15
	50
	194
	194
	19
	23

	95
	10.2
	7.2
	13
	45
	179
	179
	21.5
	25.5

	90
	9.4
	6.4
	11
	40
	164
	164
	24
	28

	85
	9.2
	6.25
	10
	38
	156
	156
	26
	30

	80
	9
	6.1
	9
	36
	148
	148
	28
	32

	75
	8.8
	5.95
	8
	34
	140
	140
	30
	34

	70
	8.6
	5.8
	7
	32
	132
	132
	32
	36

	65
	8.4
	5.65
	
	30
	124
	124
	34
	38

	60
	8.2
	5.5
	6
	28
	116
	116
	36
	40

	55
	8
	5.35
	
	26
	108
	108
	38
	42

	50
	7.8
	5.2
	5
	24
	100
	100
	40
	44

	45
	7.6
	5.05
	
	22
	92
	92
	42
	46

	40
	7.4
	4.9
	4
	20
	84
	84
	44
	48

	35
	7.2
	4.75
	　
	18
	76
	76
	46
	50

	30
	7
	4.6
	3　
	16
	68
	68
	48
	52

	25
	6.8
	4.45
	　
	14
	60
	60
	50
	54

	20
	6.6
	4.3
	2　
	12
	52
	52
	52
	56

	15
	6.4
	4.15
	　
	10
	44
	44
	54
	58

	10
	6.2
	4
	1　
	8
	36
	36
	56
	60

	5
	6
	3.85
	　
	6
	28
	28
	58
	1:02

	0
	5.8
	3.7
	
	4
	20
	20
	60
	1:04


附件2
体育考试身体异常学生择考标准

一、营养不良〔计算公式：体重（公斤）/身高2（米2）〕 ：≤15.5－14.6为I度；≤14.5为Ⅱ度。
二、肥胖〔计算公式：体重（公斤）/身高2（米2）〕：≥26.5－29.9为I度；≥30为Ⅱ度。
三、严重脊柱弯曲：偏离中心线2.5厘米－3.4厘米为I度；3.5厘米以上为Ⅱ度。
四、O型腿：两膝之间距离10厘米－19厘米为I度；20厘米以上为Ⅱ度。
五、X型腿：两脚之间距离10厘米－19厘米为I度；20厘米以上为Ⅱ度。

附件3

深圳市具备中招体育考试场地条件的学校名单

市局直属学校：深圳中学高中部、实验学校高中部、实验学校中学部、外语学校高中部、高级中学、深大师院附中、第二高级中学、第三高级中学高中部

福田区：福田中学、红岭中学高中部

罗湖区：翠园中学初中部

南山区：南头中学、北师大南山附中

盐田区：盐港中学

宝安区：宝安中学、宝安实验学校、清华实验学校、    观澜中学、观澜二中、石岩公学、新华中学、福永中学、

松岗中学

龙岗区：龙城初中、龙岗实验、龙岗中学、布吉中学、万科实验学校、横岗中学、万科城实验学校
    光明新区：公明中学、光明中学

坪山新区：坪山中学、光祖中学
主题词：教育  体育中考△  方案  通知
抄送：以环同志、国强同志；
      省教育厅体卫艺处、省考试院。
深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1年12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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